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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•法治•公正•信譽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

◎ 修正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」

◎ 修正「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作業要

　 點」

◎ 總統令修正「國土計畫法」

◎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「稅捐稽徵法」

◎ 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

◎ 修正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」

◎ 修正「辦理提存及領取提存物（款）須知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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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㆔讀通過修正「稅捐稽徵法」

修正「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」

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

修正「辦理提存及領取提存物（款）須知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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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09年 3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－稅務專用       

(本表係以各年  (月)  為 100 時，109年3月所當之指數)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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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9.1 
119.4 

119.7 
119.3 
118.2 
115.5 
113.7 

113.8 
109.7 
109.8 
109.0 
107.2 

105.3 
104.6 
102.9 
103.7 
102.4 

101.8 
100.0 
99.1 

950.7 
774.2 
724.6 

706.9 
694.9 
699.7 
691.6 
673.7 

659.7 
603.0 
594.9 
571.8 
548.7 

527.6 
513.0 
336.2 
311.8 
308.3 

284.1 
273.0 
249.2 
209.6 
178.6 

173.6 
169.0 
169.8 
171.6 
170.6 

170.7 
167.4 
160.3 
154.7 
148.7 

141.4 
135.5 
132.7 
126.8 
123.8 

121.6 
119.9 
120.9 
119.3 
119.4 

119.3 
120.0 
117.9 
115.2 
113.2 

113.1 
107.7 
109.9 
108.6 
106.5 

104.7 
104.1 
102.4 
103.0 
102.0 

101.0 
99.6 
98.8

921.5 
768.4 
727.7 

717.9 
703.5 
705.0 
690.6 
672.8 

651.3 
593.2 
583.0 
562.7 
548.4 

523.0 
498.9 
331.8 
311.8 
307.0 

283.8 
273.8 
247.0 
208.2 
177.9 

173.7 
170.9 
170.2 
171.5 
171.1 

168.8 
167.4 
161.1 
153.7 
147.7 

142.4 
137.9 
132.4 
127.5 
125.7 

121.7 
120.6 
121.6 
119.9 
119.8 

119.3 
120.5 
116.6 
113.9 
113.0 

113.3 
107.1 
109.7 
108.3 
106.8 

104.3 
104.2 
102.4 
103.1 
101.8 

101.0 
99.3 
98.9 

874.0 
736.1 
718.9 

710.9 
702.1 
697.3 
686.9 
676.4 

652.5 
578.3 
571.5 
546.6 
539.1 

505.4 
488.1 
328.2 
310.6 
304.8 

271.8 
268.8 
240.8 
203.5 
176.2 

168.6 
171.0 
169.6 
172.2 
170.1 

167.4 
165.0 
159.7 
151.2 
147.4 

143.1 
138.5 
129.4 
127.2 
121.1 

121.8 
121.2 
119.9 
119.5 
119.0 

119.3 
120.0 
117.1 
113.0 
113.7 

111.9 
106.8 
107.7 
108.2 
106.8 

103.3 
104.1 
102.0 
102.4 
101.8 

100.9 
99.3 
98.9 

847.8 
726.6 
708.4 

693.9 
680.9 
687.4 
683.2 
662.3 

645.9 
587.0 
571.8 
532.9 
539.4 

506.6 
468.4 
317.9 
311.0 
305.0 

275.6 
264.8 
233.2 
195.9 
174.1 

170.1 
170.5 
169.0 
169.4 
165.9 

166.8 
164.5 
155.6 
146.1 
147.2 

138.6 
137.6 
129.0 
126.4 
121.8 

121.0 
120.5 
119.8 
117.9 
118.5 

119.4 
119.7 
116.4 
112.9 
114.3 

110.8 
107.5 
108.5 
108.1 
106.7 

103.6 
102.7 
102.0 
101.7 
101.4 

100.9 
99.2 
98.8 

861.4 
733.5 
703.5 

681.4 
681.4 
677.3 
688.8 
658.0 

649.2 
583.3 
524.4 
541.1 
535.7 

527.1 
434.2 
318.5 
307.1 
306.7 

278.6 
262.6 
233.8 
192.5 
175.0 

171.5 
170.5 
169.7 
169.6 
166.3 

168.3 
163.3 
154.2 
149.3 
145.7 

138.7 
137.0 
130.4 
126.8 
122.2 

122.6 
119.6 
119.1 
117.9 
116.7 

118.7 
118.8 
116.1 
112.9 
114.3 

108.5 
106.0 
108.0 
107.4 
106.1 

103.7 
103.0 
101.9 
101.6 
99.9 

100.3 
99.1 
98.7 

886.1 
732.4 
709.4 

690.6 
689.7 
678.2 
687.4 
667.1 

650.0 
594.6 
548.1 
547.8 
537.4 

534.0 
425.6 
314.0 
309.6 
307.4 

283.4 
263.5 
237.2 
192.3 
176.2 

172.9 
172.0 
170.7 
172.0 
168.6 

167.9 
164.2 
158.3 
152.3 
145.3 

140.9 
136.7 
131.6 
126.2 
122.3 

123.0 
118.3 
119.4 
116.8 
118.1 

118.8 
119.3 
117.6 
114.7 
114.4 

109.2 
107.1 
108.8 
107.2 
106.1 

104.5 
103.8 
102.9 
102.3 
100.4 

100.0 
99.7 
99.2 

887.7 
745.8 
715.9 

695.8 
691.6 
687.4 
683.2 
671.9 

643.9 
607.0 
573.8 
553.2 
538.5 

524.9 
423.2 
315.8 
315.1 
304.1 

284.9 
264.6 
235.2 
192.5 
176.5 

172.3 
174.3 
171.5 
173.8 
169.4 

166.1 
164.3 
159.3 
152.4 
146.7 

141.8 
135.6 
132.1 
126.3 
123.2 

122.9 
120.3 
120.1 
118.2 
120.2 

119.3 
119.4 
117.5 
114.9 
114.2 

110.5 
109.1 
109.4 
108.0 
105.9 

104.2 
103.9 
103.2 
103.1 
101.4 

100.2 
100.2 
99.1 

922.3 
778.3 
721.5 

705.0 
690.2 
691.1 
691.6 
678.2 

655.9 
608.1 
578.7 
558.6 
543.4 

527.6 
487.7 
330.8 
314.4 
306.7 

286.6 
270.8 
246.8 
207.4 
178.3 

173.2 
170.8 
170.9 
171.1 
170.0 

169.1 
166.9 
159.9 
153.6 
148.2 

141.8 
137.8 
132.4 
127.7 
123.9 

122.8 
120.7 
120.5 
119.0 
119.0 

119.3 
119.6 
117.7 
115.1 
114.4 

112.3 
108.5 
109.5 
108.4 
106.9 

104.9 
104.1 
102.8 
103.1 
101.7 

101.1 
99.8 
99.2 
99.3 

民國 109年 3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－稅務專用       

(本表係以各年  (月)  為 100 時，109年3月所當之指數)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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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

39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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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
㈯㆞登記完畢後，利害關係㆟發見登記錯誤時，固

得以書面申請查明核准更正，但此種登記錯誤之更

正，以不涉及私權爭執，且不妨害原登記同㆒性為

限

民法第 425 條之 1 第 1 ㊠規定所謂「所㈲權讓

與」，應包括建物事實㆖處分權讓與之情形

共㈲㆟出賣其應㈲部分時，依㈯㆞法第 34 條之 

1 第 4 ㊠規定，他共㈲㆟得以同㆒價格㊝先承

購，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

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喪失者，非經登記不生效

力，拋棄對於不動產之所㈲權者，亦屬依法律行為

喪失不動產物權，未經登記仍不生消滅其所㈲權之

效果

㉂書遺囑以㉂書為要件，倘遺囑㆟未㉂行記明㈰

期，除得由遺囑㆟㉂書其他部分為其㈰期之補充

外，倘不得由第㆔㆟㈹記㈰期補充之

32

33

34

28

36

30

內政部公告免予提出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案件㊠

目

內政部公告得免公告註銷原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

案件㊠目

生父母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從姓，於辦理出生

登記時無須於出生證明書再次約定子㊛從姓

令釋㈯㆞稅法第 34 條「出售前 1 年內」及「出

售前 5 年內」認定標準

訂定「㆒百零㈧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留㆞或

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報列舉扣除㈮

額之計算基準」

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、42 條長照機構改設

長照㈳團法㆟其不動產移轉符合要件者無須檢附

贈與稅完稅證明相關規定

新 編 函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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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喪失者，非經登記不生效

力，拋棄對於不動產之所㈲權者，亦屬依法律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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㉂書遺囑以㉂書為要件，倘遺囑㆟未㉂行記明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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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父母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從姓，於辦理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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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釋㈯㆞稅法第 34 條「出售前 1 年內」及「出

售前 5 年內」認定標準

訂定「㆒百零㈧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留㆞或

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報列舉扣除㈮

額之計算基準」

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、42 條長照機構改設

長照㈳團法㆟其不動產移轉符合要件者無須檢附

贈與稅完稅證明相關規定

新 編 函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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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㆓㈩㆕㈰內政部台內㆞字第1090262026號令

修正發布全文18條；施行㈰期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

修正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㈾訊

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」

第

第

第

1

2

３

條

條

條

本辦法依平均㆞權條例第㆕㈩㈦條第㈥㊠及不動產經

紀業管理條例第㆓㈩㆕條之㆒第㈥㊠規定訂定之。

不動產買賣案件應由權利㆟及義務㆟共同申報登錄㈯

㆞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㈾訊，權利㆟及義務㆟得㈿議

由㆒㆟或他㆟㈹理共同申報；其㈲數㆟者，亦同。
　

不動產租賃案件委由不動產經紀業（以㆘簡稱經紀業

）居間或㈹理成交者，應由經紀業申報登錄；由數經

紀業居間或㈹理者，應由承租㆟委託之經紀業申報登

錄。
　

起造㆟或建築業委託㈹銷未辦竣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

記之案件，應由經營㈹銷業務之經紀業申報登錄。

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㈾訊之類別及內容如㆘：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登記收件年字號、建物門牌、不動產

　　標示、交易筆棟數等㈾訊。
　

㆓、價格㈾訊：交易總價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總價及其

　　他經㆗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㈾訊㊠目。

44

定共㈲物分割方法，屬於事實審法院之㉂由裁量

權，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㊜當，即不許任意

指摘其不當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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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發布全文18條；施行㈰期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

修正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㈾訊

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」

第

第

第

1

2

３

條

條

條

本辦法依平均㆞權條例第㆕㈩㈦條第㈥㊠及不動產經

紀業管理條例第㆓㈩㆕條之㆒第㈥㊠規定訂定之。

不動產買賣案件應由權利㆟及義務㆟共同申報登錄㈯

㆞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㈾訊，權利㆟及義務㆟得㈿議

由㆒㆟或他㆟㈹理共同申報；其㈲數㆟者，亦同。
　

不動產租賃案件委由不動產經紀業（以㆘簡稱經紀業

）居間或㈹理成交者，應由經紀業申報登錄；由數經

紀業居間或㈹理者，應由承租㆟委託之經紀業申報登

錄。
　

起造㆟或建築業委託㈹銷未辦竣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

記之案件，應由經營㈹銷業務之經紀業申報登錄。

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㈾訊之類別及內容如㆘：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登記收件年字號、建物門牌、不動產

　　標示、交易筆棟數等㈾訊。
　

㆓、價格㈾訊：交易總價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總價及其

　　他經㆗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㈾訊㊠目。

44

定共㈲物分割方法，屬於事實審法院之㉂由裁量

權，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㊜當，即不許任意

指摘其不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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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第

４

５

條

條

㆔、標的㈾訊：交易㈰期、㈯㆞移轉面積、建物移轉

　　面積、使用分區或編定、建物現況格局、㈲無管

　　理組織、㈲無電梯、車位類別、車位面積、車位

　　所在樓層等㈾訊。

租賃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㈾訊之類別及內容如㆘：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建物門牌、不動產標示、承租㆟、租

　　賃筆棟數等㈾訊。
　

㆓、租㈮㈾訊：房㆞租㈮總額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租㈮

　　總額等㈾訊。
　

㆔、標的㈾訊：租賃㈰期、㈯㆞面積、建物面積、使

　　用分區或編定、租賃期間、總樓層數、租賃層次

　　、建築完成年㈪、主要建材、主要用途、建物現

　　況格局、㈲無附屬設備、㈲無管理組織、車位類

　　別、車位面積、車位所在樓層等㈾訊。

委託㈹銷未辦竣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之案件，申報

登錄成交實際㈾訊之類別及內容如㆘：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不動產標示、交易筆棟數、建案㈴稱

　　、買受㆟、起造㆟㈴稱、建造執照核發㈰期及字

　　號等㈾訊。
　

㆓、價格㈾訊：房㆞交易總價、㈯㆞交易總價、建物

　　交易總價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總價等㈾訊。
　

第

第

第

６

７

８

條

條

條

㆔、標的㈾訊：交易㈰期、㈯㆞交易面積、建物交易

　　面積、使用分區或編定、總樓層數、交易層次、

　　主要建材、主要用途、建物格局、車位類別、車

　　位面積、車位所在樓層等㈾訊。
　

前㊠第㆓款交易總價如係㈯㆞與建物分別計價者，應

分別登錄；合併計價者，應登錄房㆞交易總價。

經紀業經營㈹銷業務者，受起造㆟或建築業委託㈹銷

並簽訂委託㈹銷契約後㆔㈩㈰內，應檢附委託㈹銷契

約相關書件，向㈹銷經紀業所在㆞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申請備查；異動或終止委託㈹銷契約時，亦

同。

權利㆟及義務㆟應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㈾訊申報

書，於買賣案件申請所㈲權移轉登記時，檢附申報書

共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登錄。
　

權利㆟及義務㆟未申報登錄，應依平均㆞權條例第㈧

㈩㆒條之㆓第㆒㊠規定，於接獲限期申報通知書後㈦

㈰內申報登錄；屆期未申報登錄，且買賣案件已辦竣

所㈲權移轉登記，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㈩㈤㈰內申報

登錄，㉃完成申報登錄為止。

經紀業經營仲介業務者，應於簽訂租賃契約書後㆔㈩

㈰內，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㈾訊申報書，向直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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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第

４

５

條

條

㆔、標的㈾訊：交易㈰期、㈯㆞移轉面積、建物移轉

　　面積、使用分區或編定、建物現況格局、㈲無管

　　理組織、㈲無電梯、車位類別、車位面積、車位

　　所在樓層等㈾訊。

租賃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㈾訊之類別及內容如㆘：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建物門牌、不動產標示、承租㆟、租

　　賃筆棟數等㈾訊。
　

㆓、租㈮㈾訊：房㆞租㈮總額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租㈮

　　總額等㈾訊。
　

㆔、標的㈾訊：租賃㈰期、㈯㆞面積、建物面積、使

　　用分區或編定、租賃期間、總樓層數、租賃層次

　　、建築完成年㈪、主要建材、主要用途、建物現

　　況格局、㈲無附屬設備、㈲無管理組織、車位類

　　別、車位面積、車位所在樓層等㈾訊。

委託㈹銷未辦竣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之案件，申報

登錄成交實際㈾訊之類別及內容如㆘：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不動產標示、交易筆棟數、建案㈴稱

　　、買受㆟、起造㆟㈴稱、建造執照核發㈰期及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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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、價格㈾訊：房㆞交易總價、㈯㆞交易總價、建物

　　交易總價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總價等㈾訊。
　

第

第

第

６

７

８

條

條

條

㆔、標的㈾訊：交易㈰期、㈯㆞交易面積、建物交易

　　面積、使用分區或編定、總樓層數、交易層次、

　　主要建材、主要用途、建物格局、車位類別、車

　　位面積、車位所在樓層等㈾訊。
　

前㊠第㆓款交易總價如係㈯㆞與建物分別計價者，應

分別登錄；合併計價者，應登錄房㆞交易總價。

經紀業經營㈹銷業務者，受起造㆟或建築業委託㈹銷

並簽訂委託㈹銷契約後㆔㈩㈰內，應檢附委託㈹銷契

約相關書件，向㈹銷經紀業所在㆞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申請備查；異動或終止委託㈹銷契約時，亦

同。

權利㆟及義務㆟應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㈾訊申報

書，於買賣案件申請所㈲權移轉登記時，檢附申報書

共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登錄。
　

權利㆟及義務㆟未申報登錄，應依平均㆞權條例第㈧

㈩㆒條之㆓第㆒㊠規定，於接獲限期申報通知書後㈦

㈰內申報登錄；屆期未申報登錄，且買賣案件已辦竣

所㈲權移轉登記，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㈩㈤㈰內申報

登錄，㉃完成申報登錄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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㈰內，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㈾訊申報書，向直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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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11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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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條

條

第 條

前㊠㈲關機關、團體、個㆟、權利㆟、義務㆟、㆞政

士或經紀業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
　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現登錄之成交價格或租

㈮㈲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或租㈮，或登錄㈾訊

㈲不實之虞者，得對㆞政士或經紀業實施業務檢查，

並查詢、取閱或影㊞成交案件㈲關文書。
　

權利㆟及義務㆟申報登錄價格㈾訊不實，應依平均㆞

權條例第㈧㈩㆒條之㆓第㆓㊠規定，於接獲裁處書及

限期改正通知書後㈩㈤㈰內改正；屆期未改正，應按

次處罰並限期於㈩㈤㈰內改正，㉃完成改正為止。　
　

權利㆟及義務㆟申報登錄價格以外㈾訊不實，應依平

均㆞權條例第㈧㈩㆒條之㆓第㆔㊠規定，於接獲限期

改正通知書後㈩㈤㈰內改正；屆期未改正，應按次處

罰並限期於㈩㈤㈰內改正，㉃完成改正為止。　　　
　

經紀業申報不實，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㆓㈩

㈨條第㆒㊠第㆓款及第㆓㊠規定，於接獲裁處書及限

期改正通知書後㈩㈤㈰內改正；屆期未改正，應按次

處罰並限期於㈩㈤㈰內改正，㉃完成改正為止。

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㈾訊之受理申報登錄、查核及裁

處等作業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委任所屬

機關辦理。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使用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

式申報登錄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前㊠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錄，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

條例第㆓㈩㈨條第㆒㊠第㆓款及第㆓㊠規定，於接獲

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㈩㈤㈰內申報登錄；屆期

未申報登錄，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㈩㈤㈰內申報登

錄，㉃完成申報登錄為止。

經紀業經營㈹銷業務者，對於起造㆟或建築業委託㈹

銷之案件，應於委託㈹銷契約屆滿或終止㆔㈩㈰內，

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㈾訊申報書，向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使用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申

報登錄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前㊠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錄，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

條例第㆓㈩㈨條第㆒㊠第㆓款及第㆓㊠規定，於接獲

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㈩㈤㈰內申報登錄；屆期

未申報登錄，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㈩㈤㈰內申報登

錄，㉃完成申報登錄為止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抽查權利㆟及義務㆟或

經紀業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㈾訊，得要求㈲關

機關、團體或個㆟提示㈲關文書，或通知權利㆟、義

務㆟、㆞政士或經紀業等陳述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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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申報登錄，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㈩㈤㈰內申報登

錄，㉃完成申報登錄為止。

經紀業經營㈹銷業務者，對於起造㆟或建築業委託㈹

銷之案件，應於委託㈹銷契約屆滿或終止㆔㈩㈰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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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使用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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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㊠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錄，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

條例第㆓㈩㈨條第㆒㊠第㆓款及第㆓㊠規定，於接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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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、團體或個㆟提示㈲關文書，或通知權利㆟、義

務㆟、㆞政士或經紀業等陳述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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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

１５

12

1３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㆔、標的㈾訊：租賃年㈪、㈯㆞面積、建物面積、使

　　用分區或編定、主要用途、主要建材、建築完成

　　年㈪、總樓層數、租賃層次、建物現況格局、車

　　位類別、車位面積、車位所在樓層、㈲無管理組

　　織、㈲無附屬設備等㈾訊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經紀業經營㈹銷業務

者申報登錄未辦竣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之案件實際

㈾訊，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及㈵殊

交易之㈾訊並整理後，應以區段化、去識別化方式提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㈯㆞區段位置或建物區段門牌、交易

　　筆棟數等㈾訊。
　

㆓、價格㈾訊：不動產交易總價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總

　　價等㈾訊。
　

㆔、標的㈾訊：交易年㈪、㈯㆞交易面積、建物交易

　　面積、使用分區或編定、主要用途、主要建材、

　　總樓層數、交易層次、建物格局、車位類別、車

　　位面積、車位所在樓層等㈾訊。

前㆔條經篩選整理登錄之㈾訊，提供查詢或利用之方

式如㆘：
　

㆒、網路查詢。
　

㆓、以重製或複製方式提供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申報登錄之買賣案件

實際㈾訊，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及

㈵殊交易之㈾訊並整理後，應以區段化、去識別化方

式提供查詢，其提供查詢之㈾訊類別及內容如㆘：　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㈯㆞區段位置或建物區段門牌、交易

　　筆棟數等㈾訊。
　

㆓、價格㈾訊：不動產交易總價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總

　　價等㈾訊。
　

㆔、標的㈾訊：交易年㈪、㈯㆞移轉面積、建物移轉

　　面積、使用分區或編定、主要用途、主要建材、

　　建築完成年㈪、總樓層數、移轉層次、建物現況

　　格局、㈲無管理組織、㈲無電梯、車位類別、車

　　位面積、車位所在樓層等㈾訊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經紀業申報登錄之租

賃案件實際㈾訊，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

租㈮及㈵殊交易之㈾訊並整理後，應以區段化、去識

別化方式提供查詢，其提供查詢之㈾訊類別及內容如

㆘：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㈯㆞區段位置或建物區段門牌、租賃

　　筆棟數等㈾訊。
　

㆓、租㈮㈾訊：不動產租㈮總額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租

　　㈮總額等㈾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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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經紀業申報登錄之租

賃案件實際㈾訊，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

租㈮及㈵殊交易之㈾訊並整理後，應以區段化、去識

別化方式提供查詢，其提供查詢之㈾訊類別及內容如

㆘：
　

㆒、交易標的：㈯㆞區段位置或建物區段門牌、租賃

　　筆棟數等㈾訊。
　

㆓、租㈮㈾訊：不動產租㈮總額、車位個數、車位租

　　㈮總額等㈾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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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６

１７

１８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前㊠第㆒款網路查詢，免收查詢費用。

申請重製或複製第㈩㆓條㉃第㈩㆕條不動產成交案件

實際㈾訊，依內政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㈾訊收費標

準收取費用。但經授權於網路㆘載之㈾訊，免收

費用。

本辦法所需書、表格式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本辦法施行㈰期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㈤㈪㆒㈰㈶政部台㈶稅字第10904537810號令修

正發布第3、4點條文；並㉂即㈰生效

修正「遺產稅納稅義務㆟查詢被繼承㆟

㈶產參考㈾料作業要點」

㆔、稽徵機關提供查詢之被繼承㆟㈶產參考㈾料範圍：
　

（㆒）不動產㈾料：㆞方稅稽徵機關提供之㆞價稅、房屋稅

　　　稅籍㈾料。
　

（㆓）汽車㈾料：交通管理機關提供之車籍登記㈾料。
　

（㆔）投㈾㈾料：營利事業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填

　　　具之投㈾㆟明細表歸戶㈾料。
　

（㆕）死亡前㆓年內贈與㈾料：稽徵機關核定贈與稅㈾料。
　

（㈤）死亡前㆓年內所得㈾料（不包括薪㈾所得）：扣繳義

　　　務㆟、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㆟申報之各式憑單

　　　或稽徵機關逕行核定㈾料。
　

（㈥）死亡前㆓年內㈲償移轉不動產㈾料：㆞方稅稽徵機關

　　　提供之㈯㆞及房屋交易㈾料。
　

（㈦）國稅欠稅㈾料。
　

（㈧）其他經㈶政部核准提供之㈾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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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６

１７

１８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前㊠第㆒款網路查詢，免收查詢費用。

申請重製或複製第㈩㆓條㉃第㈩㆕條不動產成交案件

實際㈾訊，依內政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㈾訊收費標

準收取費用。但經授權於網路㆘載之㈾訊，免收

費用。

本辦法所需書、表格式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本辦法施行㈰期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㈤㈪㆒㈰㈶政部台㈶稅字第10904537810號令修

正發布第3、4點條文；並㉂即㈰生效

修正「遺產稅納稅義務㆟查詢被繼承㆟

㈶產參考㈾料作業要點」

㆔、稽徵機關提供查詢之被繼承㆟㈶產參考㈾料範圍：
　

（㆒）不動產㈾料：㆞方稅稽徵機關提供之㆞價稅、房屋稅

　　　稅籍㈾料。
　

（㆓）汽車㈾料：交通管理機關提供之車籍登記㈾料。
　

（㆔）投㈾㈾料：營利事業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填

　　　具之投㈾㆟明細表歸戶㈾料。
　

（㆕）死亡前㆓年內贈與㈾料：稽徵機關核定贈與稅㈾料。
　

（㈤）死亡前㆓年內所得㈾料（不包括薪㈾所得）：扣繳義

　　　務㆟、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㆟申報之各式憑單

　　　或稽徵機關逕行核定㈾料。
　

（㈥）死亡前㆓年內㈲償移轉不動產㈾料：㆞方稅稽徵機關

　　　提供之㈯㆞及房屋交易㈾料。
　

（㈦）國稅欠稅㈾料。
　

（㈧）其他經㈶政部核准提供之㈾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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㆕、遺產稅納稅義務㆟得以㆘列方式查詢被繼承㆟㈶產參考㈾

料：
　

（㆓）憑證查詢：

依「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」辦理遺產稅

申報案件，申請㆟為被繼承㆟配偶或子㊛者，得以

內政部核發之㉂然㆟憑證、已申辦「健保卡網路服

務註冊」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其他經㈶政部

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為通行碼，使用㉂㈶政部電子

申報繳稅服務網站（https://tax.nat.gov.tw）㆘載

之遺產稅電子申辦軟體，經網際網路向㈶政部㈶政

㈾訊㆗心查詢，其開放查詢期間為戶政機關辦竣死

亡登記㈦㈰起㉃被繼承㆟死亡之㈰㈨個㈪止。

（㆒）臨櫃查詢：向稽徵機關申請查詢。
　

　　1.親㉂查詢者：
　

　　　（1）申請㆟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正本、被繼承㆟死亡

證明書或除戶㈾料、與被繼承㆟關係證明文件　　　（1）

等供核；無國民身分證者應提示護照，並檢附　　　（1）

華僑身分證明或請領遷居國外以前之戶籍㈾料　　　（1）

或內政部核發之居留證正本。申請㆟如非配偶　　　（1）

或民法第㆒千㆒百㆔㈩㈧條規定之第㆒順位繼　　　（1）

承㆟者，應提供申請㆟簽章之繼承系統表。　　　（1）
　

　　　（2）經稽徵機關列㊞載㈲申請㆟姓㈴、國民身分證

統㆒編號或統㆒證號、戶籍或通訊㆞址、聯絡　　　（1）

電話及申請㈰期之申請書，由申請㆟簽章後辦　　　（1）

理。　　　（1）

（

（

1

2

）

）

㈹理㆟應提示申請㆟及㈹理㆟國民身分證正

本，並檢附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（在㆗華民國

境外委託時，應經我國當㆞駐外機構簽證）、

被繼承㆟死亡證明書或除戶㈾料、申請㆟與被

繼承㆟關係證明文件等供核；無國民身分證者

經稽徵機關列㊞載㈲申請㆟姓㈴、國民身分證

統㆒編號或統㆒證號、戶籍或通訊㆞址、聯絡

電話及申請㈰期之申請書，由㈹理㆟簽章後辦

理。如㈹理㆟所提示之納稅義務㆟國民身分證

或護照、居留證為影本，須由申請㆟或㈹理㆟

切結與正本相符，並由稽徵機關留存該影本備

查。

2.委託他㆟㈹為查詢者：

應提示護照，並檢附華僑身分證明或請領遷居

國外以前之戶籍㈾料或內政部核發之居留證正

本。申請㆟如非配偶或民法第㆒千㆒百㆔㈩㈧

條規定之第㆒順位繼承㆟者，應提供經其簽章

之繼承系統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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㆕、遺產稅納稅義務㆟得以㆘列方式查詢被繼承㆟㈶產參考㈾

料：
　

（㆓）憑證查詢：

依「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」辦理遺產稅

申報案件，申請㆟為被繼承㆟配偶或子㊛者，得以

內政部核發之㉂然㆟憑證、已申辦「健保卡網路服

務註冊」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其他經㈶政部

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為通行碼，使用㉂㈶政部電子

申報繳稅服務網站（https://tax.nat.gov.tw）㆘載

之遺產稅電子申辦軟體，經網際網路向㈶政部㈶政

㈾訊㆗心查詢，其開放查詢期間為戶政機關辦竣死

亡登記㈦㈰起㉃被繼承㆟死亡之㈰㈨個㈪止。

（㆒）臨櫃查詢：向稽徵機關申請查詢。
　

　　1.親㉂查詢者：
　

　　　（1）申請㆟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正本、被繼承㆟死亡

證明書或除戶㈾料、與被繼承㆟關係證明文件　　　（1）

等供核；無國民身分證者應提示護照，並檢附　　　（1）

華僑身分證明或請領遷居國外以前之戶籍㈾料　　　（1）

或內政部核發之居留證正本。申請㆟如非配偶　　　（1）

或民法第㆒千㆒百㆔㈩㈧條規定之第㆒順位繼　　　（1）

承㆟者，應提供申請㆟簽章之繼承系統表。　　　（1）
　

　　　（2）經稽徵機關列㊞載㈲申請㆟姓㈴、國民身分證

統㆒編號或統㆒證號、戶籍或通訊㆞址、聯絡　　　（1）

電話及申請㈰期之申請書，由申請㆟簽章後辦　　　（1）

理。　　　（1）

（

（

1

2

）

）

㈹理㆟應提示申請㆟及㈹理㆟國民身分證正

本，並檢附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（在㆗華民國

境外委託時，應經我國當㆞駐外機構簽證）、

被繼承㆟死亡證明書或除戶㈾料、申請㆟與被

繼承㆟關係證明文件等供核；無國民身分證者

經稽徵機關列㊞載㈲申請㆟姓㈴、國民身分證

統㆒編號或統㆒證號、戶籍或通訊㆞址、聯絡

電話及申請㈰期之申請書，由㈹理㆟簽章後辦

理。如㈹理㆟所提示之納稅義務㆟國民身分證

或護照、居留證為影本，須由申請㆟或㈹理㆟

切結與正本相符，並由稽徵機關留存該影本備

查。

2.委託他㆟㈹為查詢者：

應提示護照，並檢附華僑身分證明或請領遷居

國外以前之戶籍㈾料或內政部核發之居留證正

本。申請㆟如非配偶或民法第㆒千㆒百㆔㈩㈧

條規定之第㆒順位繼承㆟者，應提供經其簽章

之繼承系統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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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㆔）查詢碼查詢：

依「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」辦理遺產稅

申報案件，申請㆟得親㉂或委託他㆟㈹為向稽徵機

關臨櫃申請核發「被繼承㆟㈶產參考㈾料查詢

碼」，並以該查詢碼搭配被繼承㆟身分證統㆒編

號、被繼承㆟死亡㈰期及查詢碼申請㆟身分證統㆒

編 號 ， 使 用 ㉂ ㈶ 政 部 電 子 申 報 繳 稅 服 務 網 站

（https://tax.nat.gov.tw）㆘載之遺產稅電子申辦

軟體，經網際網路向㈶政部㈶政㈾訊㆗心查詢，其

開放查詢期間為被繼承㆟死亡之㈰起㈨個㈪內。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㆓㈩㆒㈰總統華總㆒義字第10900043021號

令修正公布第22、35、39、45、47條條文；並㉂公布㈰施行

總統令修正「國㈯計畫法」

第 22

35

條

第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㈯計畫公告實施後，應由各該主

管機關依各級國㈯計畫國㈯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，製

作國㈯功能分區圖及編定㊜當使用㆞，並實施管制。
　

前㊠國㈯功能分區圖，除為加強國㈯保育者，得隨時

辦理外，應於國㈯計畫所定之㆒定期限內完成，並應

報經㆗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。
　

前㆓㊠國㈯功能分區圖與使用㆞繪製之辦理機關、製

定方法、比例尺、辦理、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

業辦法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㆘列㆞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㈯復育促進

㆞區，進行復育工作：
　

㆒、㈯石流高潛勢㆞區。
　

㆓、嚴重山崩、㆞滑㆞區。
　

㆔、嚴重㆞層㆘陷㆞區。
　

㆕、流域㈲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㆞區。
　

㈤、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㆞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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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㆔）查詢碼查詢：

依「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」辦理遺產稅

申報案件，申請㆟得親㉂或委託他㆟㈹為向稽徵機

關臨櫃申請核發「被繼承㆟㈶產參考㈾料查詢

碼」，並以該查詢碼搭配被繼承㆟身分證統㆒編

號、被繼承㆟死亡㈰期及查詢碼申請㆟身分證統㆒

編 號 ， 使 用 ㉂ ㈶ 政 部 電 子 申 報 繳 稅 服 務 網 站

（https://tax.nat.gov.tw）㆘載之遺產稅電子申辦

軟體，經網際網路向㈶政部㈶政㈾訊㆗心查詢，其

開放查詢期間為被繼承㆟死亡之㈰起㈨個㈪內。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㆓㈩㆒㈰總統華總㆒義字第10900043021號

令修正公布第22、35、39、45、47條條文；並㉂公布㈰施行

總統令修正「國㈯計畫法」

第 22

35

條

第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㈯計畫公告實施後，應由各該主

管機關依各級國㈯計畫國㈯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，製

作國㈯功能分區圖及編定㊜當使用㆞，並實施管制。
　

前㊠國㈯功能分區圖，除為加強國㈯保育者，得隨時

辦理外，應於國㈯計畫所定之㆒定期限內完成，並應

報經㆗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。
　

前㆓㊠國㈯功能分區圖與使用㆞繪製之辦理機關、製

定方法、比例尺、辦理、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

業辦法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㆘列㆞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㈯復育促進

㆞區，進行復育工作：
　

㆒、㈯石流高潛勢㆞區。
　

㆓、嚴重山崩、㆞滑㆞區。
　

㆔、嚴重㆞層㆘陷㆞區。
　

㆕、流域㈲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㆞區。
　

㈤、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㆞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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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第

第

2

47

39

45

條

條

條

第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㊠公告國㈯功能分區

圖之㈰起，區域計畫法不再㊜用。

本法施行㈰期，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㆒年內定之。
　

本法修正條文㉂公布㈰施行。

㈥、其他㆞質敏感或對國㈯保育㈲嚴重影響之㆞區。
　

前㊠國㈯復育促進㆞區之劃定、公告及廢止之辦法，

由㆗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
　

國㈯復育促進㆞區之劃定機關，由㆗央主管機關㈿調

㈲關機關決定，㈿調不成，報行政院決定之。

㈲前條第㆒㊠、第㆓㊠或第㆔㊠情形致釀成災害者，

處㈦年以㆘㈲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㈤百萬元以㆘罰

㈮；因而致㆟於死者，處㈤年以㆖㈩㆓年以㆘㈲期徒

刑，得併科新臺幣㆒千萬元以㆘罰㈮；致重傷者，處

㆔年以㆖㈩年以㆘㈲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㈦百萬元

以㆘罰㈮。
　

犯前㊠之罪者，其墾殖物、工作物、施工材料及所使

用之機具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㆟與否，沒收之。

第條㆗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㆓年內，公告實施

全國國㈯計畫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㈯計畫公告實

施後㆔年內，依㆗央主管機關指定之㈰期，㆒併公告

實施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㈯計畫；並於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國㈯計畫公告實施後㆕年內，依㆗央主管機

關指定之㈰期，㆒併公告國㈯功能分區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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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㊠公告國㈯功能分區

圖之㈰起，區域計畫法不再㊜用。

本法施行㈰期，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㆒年內定之。
　

本法修正條文㉂公布㈰施行。

㈥、其他㆞質敏感或對國㈯保育㈲嚴重影響之㆞區。
　

前㊠國㈯復育促進㆞區之劃定、公告及廢止之辦法，

由㆗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
　

國㈯復育促進㆞區之劃定機關，由㆗央主管機關㈿調

㈲關機關決定，㈿調不成，報行政院決定之。

㈲前條第㆒㊠、第㆓㊠或第㆔㊠情形致釀成災害者，

處㈦年以㆘㈲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㈤百萬元以㆘罰

㈮；因而致㆟於死者，處㈤年以㆖㈩㆓年以㆘㈲期徒

刑，得併科新臺幣㆒千萬元以㆘罰㈮；致重傷者，處

㆔年以㆖㈩年以㆘㈲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㈦百萬元

以㆘罰㈮。
　

犯前㊠之罪者，其墾殖物、工作物、施工材料及所使

用之機具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㆟與否，沒收之。

第條㆗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㆓年內，公告實施

全國國㈯計畫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㈯計畫公告實

施後㆔年內，依㆗央主管機關指定之㈰期，㆒併公告

實施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㈯計畫；並於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國㈯計畫公告實施後㆕年內，依㆗央主管機

關指定之㈰期，㆒併公告國㈯功能分區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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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109年4㈪28㈰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通過

（公報初稿㈾料，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）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㈩㆕㈰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90805629號令修

正發布第5條條文；並增訂第5-1條條文

立法院㆔讀通過修正「稅捐稽徵法」 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

第 第11-1 ５條 條第條本法所稱相當擔保，係指相當於擔保稅款之㆘

列擔保品：
　

㆒、黃㈮，按㈨折計算，經㆗央銀行掛牌之外幣、

　　㆖市或㆖櫃之㈲價證券，按㈧折計算。
　

㆓、政府發行經規定可㈩足提供公務擔保之公債，

　　按面額計值。
　

㆔、銀行存款單摺，按存款本㈮額計值。
　

㆕、易於變價、無產權糾紛且能足額清償之㈯㆞或

　　已辦妥建物所㈲權登記之房屋。
　

㈤、其他經㈶政部核准，易於變價及保管，且無產

　　權糾紛之㈶產。
　

前㊠第㆒款、第㆕款與第㈤款擔保品之計值、相當

於擔保稅款之認定及其他相關事㊠之辦法，由㈶政

部定之。

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㈳會住宅，應擬訂

興辦事業計畫，並依㆘列規定辦理：
　

㆒、㆗央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㆗央主管機關訂定，報

　　請行政院備查。
　

㆓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直轄市、

　　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擬訂，報經首長核定後，送請

　　㆗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　

㆔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　　擬訂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別送請行政院或

　　㆗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　

㆕、主管機關設立或委託專責法㆟或機構興辦者：由

　　專責法㆟或機構擬訂，報經法㆟或機構之設立（

　　㈼督）機關核定後，分別送請行政院或㆗央主管

　　機關備查。
　

㈤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由所屬機關、㈻校或公營事

　　業機構興辦者：由所屬機關、㈻校或公營事業機

　　構擬訂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別送請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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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109年4㈪28㈰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通過

（公報初稿㈾料，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）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㈩㆕㈰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90805629號令修

正發布第5條條文；並增訂第5-1條條文

立法院㆔讀通過修正「稅捐稽徵法」 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

第 第11-1 ５條 條第條本法所稱相當擔保，係指相當於擔保稅款之㆘

列擔保品：
　

㆒、黃㈮，按㈨折計算，經㆗央銀行掛牌之外幣、

　　㆖市或㆖櫃之㈲價證券，按㈧折計算。
　

㆓、政府發行經規定可㈩足提供公務擔保之公債，

　　按面額計值。
　

㆔、銀行存款單摺，按存款本㈮額計值。
　

㆕、易於變價、無產權糾紛且能足額清償之㈯㆞或

　　已辦妥建物所㈲權登記之房屋。
　

㈤、其他經㈶政部核准，易於變價及保管，且無產

　　權糾紛之㈶產。
　

前㊠第㆒款、第㆕款與第㈤款擔保品之計值、相當

於擔保稅款之認定及其他相關事㊠之辦法，由㈶政

部定之。

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㈳會住宅，應擬訂

興辦事業計畫，並依㆘列規定辦理：
　

㆒、㆗央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㆗央主管機關訂定，報

　　請行政院備查。
　

㆓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直轄市、

　　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擬訂，報經首長核定後，送請

　　㆗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　

㆔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　　擬訂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別送請行政院或

　　㆗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　

㆕、主管機關設立或委託專責法㆟或機構興辦者：由

　　專責法㆟或機構擬訂，報經法㆟或機構之設立（

　　㈼督）機關核定後，分別送請行政院或㆗央主管

　　機關備查。
　

㈤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由所屬機關、㈻校或公營事

　　業機構興辦者：由所屬機關、㈻校或公營事業機

　　構擬訂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別送請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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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或㆗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　

前㊠所定興辦事業計畫，應包括㆘列事㊠：
　

㆒、㈳會住宅供需分析。
　

㆓、興辦方式及具體措施。
　

㆔、租賃方式。
　

㆕、營運管理計畫。
　

㈤、㈶務計畫。
　

㈥、執行期程。
　

第㆒㊠興辦事業計畫得以單㆒案件或彙整數案件方式

辦理。
　

第㆒㊠興辦事業計畫之變更或廢止，其辦理程序依前

㆔㊠規定。

第5-1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㆓條第㆔㊠規定興辦㈳會

住宅，得委由所屬機關、㈻校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。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㈨㈰內政部台內㆞字第1090261393號令修

正發布第12、28點條文；並㉂即㈰生效

修正「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」

㈩㆓、

㆓㈩㈧、

區分所㈲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共用部分

及約定專用部分，應以共㈲部分辦理測量及登記。
　

前㊠共㈲部分之分類及㊠目如附表。
　

第㆒㊠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與前㊠附表所定分類及㊠

目不符時，應通知申請㆟釐清，如㈲變更、更正或備查必

要時，應由申請㆟向該建築機關申請。

㆗華民國㈧㈩㈤年㈥㈪㆕㈰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物，得

依修正前之規定辦理所㈲權第㆒次登記。
　

㆗華民國㆒百年㈥㈪㈩㈤㈰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物，使

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已將附屬建物計入樓㆞板面積者，得

辦理所㈲權第㆒次登記。
　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㈨㈰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物，

其共㈲部分之登記，得依㆒百零㈨年㆕㈪㈨㈰修正前之

第㈩㆓點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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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或㆗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　

前㊠所定興辦事業計畫，應包括㆘列事㊠：
　

㆒、㈳會住宅供需分析。
　

㆓、興辦方式及具體措施。
　

㆔、租賃方式。
　

㆕、營運管理計畫。
　

㈤、㈶務計畫。
　

㈥、執行期程。
　

第㆒㊠興辦事業計畫得以單㆒案件或彙整數案件方式

辦理。
　

第㆒㊠興辦事業計畫之變更或廢止，其辦理程序依前

㆔㊠規定。

第5-1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㆓條第㆔㊠規定興辦㈳會

住宅，得委由所屬機關、㈻校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。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㈨㈰內政部台內㆞字第1090261393號令修

正發布第12、28點條文；並㉂即㈰生效

修正「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」

㈩㆓、

㆓㈩㈧、

區分所㈲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共用部分

及約定專用部分，應以共㈲部分辦理測量及登記。
　

前㊠共㈲部分之分類及㊠目如附表。
　

第㆒㊠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與前㊠附表所定分類及㊠

目不符時，應通知申請㆟釐清，如㈲變更、更正或備查必

要時，應由申請㆟向該建築機關申請。

㆗華民國㈧㈩㈤年㈥㈪㆕㈰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物，得

依修正前之規定辦理所㈲權第㆒次登記。
　

㆗華民國㆒百年㈥㈪㈩㈤㈰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物，使

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已將附屬建物計入樓㆞板面積者，得

辦理所㈲權第㆒次登記。
　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㈨㈰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物，

其共㈲部分之登記，得依㆒百零㈨年㆕㈪㈨㈰修正前之

第㈩㆓點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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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㈦㈰司法院院台廳民㆔字第1090009089號

函修正㆚；並㉂即㈰生效

修正「辦理提存及領取提存物（款）須知」

㆚、取回或領取提存物（款）

　㆒、聲請書類及應備文件：

　　（㆒）聲請取回提存物（款），應提出㆘列文件：

　　　　1.填㊢「取回提存物聲請書」㆒式兩份，並蓋用提存㆟

　　　　　辦理提存時同㆒㊞章或為同式之簽㈴。如㊞章不同或

　　　　　其他必要情形時，得命提出足以證明提存㆟身分真正

　　　　　之文件（如提存㆟為個㆟者，其本㆟雙證件；為法㆟

　　　　　、團體者，其登記文件及其㈹表㆟、管理㆟身分證明

　　　　　文件等）。

　　　　2.原「提存書」。（如遺失，應㆒併聲請遺失公告）

　　　　3.依取回原因應提出之證明文件如㆘：

假執行之本案判決已

全部勝訴確定。 

因免為假執行而預供

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  

提存，其假執行之宣   

告全部失效。  

假扣押、假處分、假

執行經裁判後未聲請

執行，或於執行程序

實施前撤回執行之聲

請。

因免為假扣押、假處

分、假執行預供擔保

，裁判後未聲請執行

，或於執行程序實施

前撤回執行之聲請。

假扣押、假處分所保

全之請求，其本案訴

訟已獲全部勝訴判決

確定。其請求取得與

確定判決㈲同㆒效力

 

取回原因

取回原因

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（1）

（2）

（3）

（4）

（5）各審裁判書正本或影本及確定

證明書。 

宣告假執行全部失效之裁判書

正本或影本。  

法院民事執行處發給之未聲請

執行證明、撤回執行證明原本

或強制執行撤回筆錄影本。

法院民事執行處發給之債權㆟

未聲請執行證明、撤回執行證

明原本或強制執行撤回筆錄影

本。  

（1）全部勝訴判決確定： 

　　　各審裁判書之正本或影

　　　本及確定證明書。    

（2）與確定判決㈲同㆒之效

　　　力：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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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㆕㈪㈦㈰司法院院台廳民㆔字第1090009089號

函修正㆚；並㉂即㈰生效

修正「辦理提存及領取提存物（款）須知」

㆚、取回或領取提存物（款）

　㆒、聲請書類及應備文件：

　　（㆒）聲請取回提存物（款），應提出㆘列文件：

　　　　1.填㊢「取回提存物聲請書」㆒式兩份，並蓋用提存㆟

　　　　　辦理提存時同㆒㊞章或為同式之簽㈴。如㊞章不同或

　　　　　其他必要情形時，得命提出足以證明提存㆟身分真正

　　　　　之文件（如提存㆟為個㆟者，其本㆟雙證件；為法㆟

　　　　　、團體者，其登記文件及其㈹表㆟、管理㆟身分證明

　　　　　文件等）。

　　　　2.原「提存書」。（如遺失，應㆒併聲請遺失公告）

　　　　3.依取回原因應提出之證明文件如㆘：

假執行之本案判決已

全部勝訴確定。 

因免為假執行而預供

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  

提存，其假執行之宣   

告全部失效。  

假扣押、假處分、假

執行經裁判後未聲請

執行，或於執行程序

實施前撤回執行之聲

請。

因免為假扣押、假處

分、假執行預供擔保

，裁判後未聲請執行

，或於執行程序實施

前撤回執行之聲請。

假扣押、假處分所保

全之請求，其本案訴

訟已獲全部勝訴判決

確定。其請求取得與

確定判決㈲同㆒效力

 

取回原因

取回原因

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（1）

（2）

（3）

（4）

（5）各審裁判書正本或影本及確定

證明書。 

宣告假執行全部失效之裁判書

正本或影本。  

法院民事執行處發給之未聲請

執行證明、撤回執行證明原本

或強制執行撤回筆錄影本。

法院民事執行處發給之債權㆟

未聲請執行證明、撤回執行證

明原本或強制執行撤回筆錄影

本。  

（1）全部勝訴判決確定： 

　　　各審裁判書之正本或影

　　　本及確定證明書。    

（2）與確定判決㈲同㆒之效

　　　力：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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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執行、假扣押或假

處分所保全之請求，

其本案訴訟經和解或

調解成立，受擔保利

益㆟應負部分給付義

務而對提存物之權利

聲明不予保留者。

依法令提供擔保停止

強制執行，其本案訴

訟已獲全部勝訴判決

確定。

者。 受擔保利益㆟於法官

、提存所主任或辦理

調解、提存事件業務

之司法事務官前表明

同意返還，經記明筆

錄。  

擔保提存出於錯誤或

依其他法律之規定，

經法院裁定返還確定

。

因提存程式不合規定

或不應提存，經提存

所通知取回提存物。

清償提存出於錯誤、

提存之原因已消滅。

取回原因 取回原因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（6）

（8）

（9）

(10)

(11)

（7）

　　　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

　　　、和解筆錄、調解筆錄

　　　、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

　　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、仲

　　　裁判斷書或其他與確定

　　　判決㈲同㆒效力之文書

　　　。但支付命令以㆗華民

　　　國㆒百零㆕年㈦㈪㆓㈰

　　　以前確定者為限。

筆錄影本

法院裁定書正本或影本及確定

證明書。  

（1）提存所之通知書。

（2）未依提存之效果行使權

　　　利或雖行使權利而已回

　　　復原狀之證明。 

相當確定之證明。  

和解筆錄、調解筆錄或調解書

。

各審裁判書正本或影本及確定

證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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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執行、假扣押或假

處分所保全之請求，

其本案訴訟經和解或

調解成立，受擔保利

益㆟應負部分給付義

務而對提存物之權利

聲明不予保留者。

依法令提供擔保停止

強制執行，其本案訴

訟已獲全部勝訴判決

確定。

者。 受擔保利益㆟於法官

、提存所主任或辦理

調解、提存事件業務

之司法事務官前表明

同意返還，經記明筆

錄。  

擔保提存出於錯誤或

依其他法律之規定，

經法院裁定返還確定

。

因提存程式不合規定

或不應提存，經提存

所通知取回提存物。

清償提存出於錯誤、

提存之原因已消滅。

取回原因 取回原因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（6）

（8）

（9）

(10)

(11)

（7）

　　　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

　　　、和解筆錄、調解筆錄

　　　、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

　　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、仲

　　　裁判斷書或其他與確定

　　　判決㈲同㆒效力之文書

　　　。但支付命令以㆗華民

　　　國㆒百零㆕年㈦㈪㆓㈰

　　　以前確定者為限。

筆錄影本

法院裁定書正本或影本及確定

證明書。  

（1）提存所之通知書。

（2）未依提存之效果行使權

　　　利或雖行使權利而已回

　　　復原狀之證明。 

相當確定之證明。  

和解筆錄、調解筆錄或調解書

。

各審裁判書正本或影本及確定

證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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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償提存之受取權㆟

同意返還提存物。

取回原因 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由提存㆟偕同受取權㆟，如為

法㆟或其他團體，則偕同其㈹

表㆟或管理㆟，攜帶國民身分

證、證明其為㈹表㆟或管理㆟

之文件，到提存所製作同意之

筆錄。

(12)

4.

1.

2.

3.

4.

5.

5.

如委任㈹理㆟取回，應提出㈹理㆟之國民身分證（經

核對後留存其正背面影本各㆒份）與委任㆟之國民身

分證正背面影本，附具委任書，載明㈲民事訴訟法第

㈦㈩條第㆒㊠但書及同條第㆓㊠之㈵別㈹理權，委任

書應加蓋提存㆟於提存時使用之同㆒㊞章或為同式之

簽㈴。委任㆟在國外者，應提出㆔個㈪內經㆗華民國

駐外使領館、㈹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

構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。委任㆟在大陸㆞區者，應

提出㆔個㈪內經㈶團法㆟海峽交流基㈮會驗證之委任

書或授權書。

填㊢「領取提存物聲請書」㆒式㆓份，由聲請㆟簽㈴蓋

章。

原「提存通知書」（如遺失，應㆒併聲請遺失公告），

但提存通知書未經合法送達或以公示送達方式且未經受

取權㆟領取者，毋庸提出。

聲請㆟，如應為對待給付時，應提出提存㆟之受領證

書、裁判書、公證書或其他證明已經給付或免除其給付

或已提出相當擔保之文件。聲請㆟領取提存物應具備其

他要件時，應提出要件已具備之證明文件。

親㉂領取者，應攜帶國民身分證（經核對後留存其正背

面影本各㆒份）及㊞章。如為法㆟或其他團體者，並應

提出法㆟或團體證明文件及其㈹表㆟或管理㆟㈾格證明

文件。如聲請㆟現住址與提存通知書所載住址不符時，

應提出載㈲遷徙情形之國民身分證或戶口㈴簿或戶籍謄

本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請原提存㆟更正之。

如委任㈹理㆟領取，應提出㈹理㆟之國民身分證（經核

對後留存其正背面影本各㆒份）與委任㆟之國民身分證

正背面影本，附具委任書，載明㈲民事訴訟法第㈦㈩條

第㆒㊠但書及同條第㆓㊠之㈵別㈹理權。委任㆟在國外

者，應提出㆔個㈪內經㆗華民國駐外使領館、㈹表處、

提存㆟委任㈹理㆟取回提存物，提存所於必要時得命

提出足以證明提存㆟身分真正之文件。

（㆓）聲請領取提存物（款），應提出㆘列文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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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償提存之受取權㆟

同意返還提存物。

取回原因 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由提存㆟偕同受取權㆟，如為

法㆟或其他團體，則偕同其㈹

表㆟或管理㆟，攜帶國民身分

證、證明其為㈹表㆟或管理㆟

之文件，到提存所製作同意之

筆錄。

(12)

4.

1.

2.

3.

4.

5.

5.

如委任㈹理㆟取回，應提出㈹理㆟之國民身分證（經

核對後留存其正背面影本各㆒份）與委任㆟之國民身

分證正背面影本，附具委任書，載明㈲民事訴訟法第

㈦㈩條第㆒㊠但書及同條第㆓㊠之㈵別㈹理權，委任

書應加蓋提存㆟於提存時使用之同㆒㊞章或為同式之

簽㈴。委任㆟在國外者，應提出㆔個㈪內經㆗華民國

駐外使領館、㈹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

構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。委任㆟在大陸㆞區者，應

提出㆔個㈪內經㈶團法㆟海峽交流基㈮會驗證之委任

書或授權書。

填㊢「領取提存物聲請書」㆒式㆓份，由聲請㆟簽㈴蓋

章。

原「提存通知書」（如遺失，應㆒併聲請遺失公告），

但提存通知書未經合法送達或以公示送達方式且未經受

取權㆟領取者，毋庸提出。

聲請㆟，如應為對待給付時，應提出提存㆟之受領證

書、裁判書、公證書或其他證明已經給付或免除其給付

或已提出相當擔保之文件。聲請㆟領取提存物應具備其

他要件時，應提出要件已具備之證明文件。

親㉂領取者，應攜帶國民身分證（經核對後留存其正背

面影本各㆒份）及㊞章。如為法㆟或其他團體者，並應

提出法㆟或團體證明文件及其㈹表㆟或管理㆟㈾格證明

文件。如聲請㆟現住址與提存通知書所載住址不符時，

應提出載㈲遷徙情形之國民身分證或戶口㈴簿或戶籍謄

本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請原提存㆟更正之。

如委任㈹理㆟領取，應提出㈹理㆟之國民身分證（經核

對後留存其正背面影本各㆒份）與委任㆟之國民身分證

正背面影本，附具委任書，載明㈲民事訴訟法第㈦㈩條

第㆒㊠但書及同條第㆓㊠之㈵別㈹理權。委任㆟在國外

者，應提出㆔個㈪內經㆗華民國駐外使領館、㈹表處、

提存㆟委任㈹理㆟取回提存物，提存所於必要時得命

提出足以證明提存㆟身分真正之文件。

（㆓）聲請領取提存物（款），應提出㆘列文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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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

7.

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

書。委任㆟在大陸㆞區者，應提出㆔個㈪內經㈶團法㆟

海峽交流基㈮會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。

聲請㆟委任㈹理㆟領取提存物，提存所應命提出其他足

以證明受取權㆟身分真正之文件（如為個㆟者，其本㆟

雙證件；為法㆟、團體者，其登記文件及其㈹表㆟、管

理㆟身分證明文件等）。提存物之㈮額或價額逾㆒百萬

元者，其委任行為或委任書並應經公證㆟公證或認證。

但提存物之㈮額或價額在㆔萬元以㆘者，如證明為委任

㆟之配偶、直系血親尊親屬或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

或㆓親等之兄弟姊妹時，毋庸提出㆖開證明文件。

由受取權㆟之繼承㆟聲請領取者，應提出繼承系統表、

戶籍謄本及其他足以證明其為合法繼承㆟之文件。

㆓、指示補正：提存所收受「取回或領取提存物聲請書」後，應

　　即審核，如聲請㆟提出之文件㈲欠缺或錯誤，應當場指示其

　　補正，無法當場補正者，應限期命其補正。

㆔、發還程序：聲請取回或領取提存物應准許者，提存所應依提

　　存法施行細則第㆔㈩㆕條規定之程序，通知同法院會計室等

　　將「國庫存款收款書㈹存單」（以㆘簡稱㈹存單）或「保管

　　品寄存證」（以㆘簡稱寄存證）發給聲請㆟。

㆕、領取手續：聲請㆟應攜帶國民身分證（必要時應提正、背面

　　影本㆓份附卷）及取回或領取聲請書㆖所用之同㆒㊞章，領

　　取前㊠「㈹存單」或「寄存證」，並在其㆖簽㈴、蓋章，持

　　向當㆞㈹理國庫之銀行或指定保管提存物之處所具領。
　

㈤、聲請取回或領取提存物（款）之期限
　

　（㆒）清償提存之提存㆟聲請取回提存物，應㉂提存之翌㈰起

　　　　㈩年內為之，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。
　

　（㆓）擔保提存之提存㆟聲請取回提存物，應於供擔保之原因

　　　　消滅後㈩年內為之，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。
　

　（㆔）因提存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，經提存所通知取回提

　　　　存物，㉂提存所命取回處分書送達發生效力之翌㈰起，

　　　　逾㈩年不取回者，其提存物歸屬國庫。
　

　（㆕）債權㆟（受取權㆟）關於提存物之權利，㉂提存通知書

　　　　送達發生效力之翌㈰起㈩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其提存物

　　　　歸屬國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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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

7.

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

書。委任㆟在大陸㆞區者，應提出㆔個㈪內經㈶團法㆟

海峽交流基㈮會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。

聲請㆟委任㈹理㆟領取提存物，提存所應命提出其他足

以證明受取權㆟身分真正之文件（如為個㆟者，其本㆟

雙證件；為法㆟、團體者，其登記文件及其㈹表㆟、管

理㆟身分證明文件等）。提存物之㈮額或價額逾㆒百萬

元者，其委任行為或委任書並應經公證㆟公證或認證。

但提存物之㈮額或價額在㆔萬元以㆘者，如證明為委任

㆟之配偶、直系血親尊親屬或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

或㆓親等之兄弟姊妹時，毋庸提出㆖開證明文件。

由受取權㆟之繼承㆟聲請領取者，應提出繼承系統表、

戶籍謄本及其他足以證明其為合法繼承㆟之文件。

㆓、指示補正：提存所收受「取回或領取提存物聲請書」後，應

　　即審核，如聲請㆟提出之文件㈲欠缺或錯誤，應當場指示其

　　補正，無法當場補正者，應限期命其補正。

㆔、發還程序：聲請取回或領取提存物應准許者，提存所應依提

　　存法施行細則第㆔㈩㆕條規定之程序，通知同法院會計室等

　　將「國庫存款收款書㈹存單」（以㆘簡稱㈹存單）或「保管

　　品寄存證」（以㆘簡稱寄存證）發給聲請㆟。

㆕、領取手續：聲請㆟應攜帶國民身分證（必要時應提正、背面

　　影本㆓份附卷）及取回或領取聲請書㆖所用之同㆒㊞章，領

　　取前㊠「㈹存單」或「寄存證」，並在其㆖簽㈴、蓋章，持

　　向當㆞㈹理國庫之銀行或指定保管提存物之處所具領。
　

㈤、聲請取回或領取提存物（款）之期限
　

　（㆒）清償提存之提存㆟聲請取回提存物，應㉂提存之翌㈰起

　　　　㈩年內為之，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。
　

　（㆓）擔保提存之提存㆟聲請取回提存物，應於供擔保之原因

　　　　消滅後㈩年內為之，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。
　

　（㆔）因提存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，經提存所通知取回提

　　　　存物，㉂提存所命取回處分書送達發生效力之翌㈰起，

　　　　逾㈩年不取回者，其提存物歸屬國庫。
　

　（㆕）債權㆟（受取權㆟）關於提存物之權利，㉂提存通知書

　　　　送達發生效力之翌㈰起㈩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其提存物

　　　　歸屬國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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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釋㈯㆞稅法第 34 條「出售前 1 年內」

及「出售前 5 年內」認定標準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稅 字第 10900514850 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 109 年 04 ㈪ 01 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60 期

相關法條：㈯㆞稅法 第 34 條（104.07.01）

全文內容：㆒、㈯㆞稅法第34條第2㊠「出售前1年內」及同

　　條第5㊠第5款「出售前5年內」，以㆘列基

　　準㈰往前推算1年或5年之期間計算：

　　（㆒）出售㈯㆞於訂定契約之㈰起30㈰內申報

　　　　　移轉現值者，以訂約㈰之前1㈰為準；逾

　　　　　30㈰始申報移轉現值者，以申報㈰之前

                1㈰為準。

（㆓）法院拍賣㈯㆞，以法院拍定㈰之前1㈰為準。

（㆔）法院判決移轉㈯㆞，以申報㆟向法院起訴㈰之

　　　前1㈰為準。

（㆕）拆除改建㆗出售之㈯㆞，以核准拆除㈰之前1

㈰為準。當事㆟如能提示該㆞㆖房屋實際拆除

㈰期之證明文件，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，以

實際拆除㈰之前1㈰為準。

（㈤）㉂益信託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回復原㈯㆞所㈲

　　　權㆟㈴義後，原㈯㆞所㈲權㆟於未滿1年或未

　　　滿5年移轉者，㈲關「出售前1年內」或「出

　　　售前5年內」期間之計算，㊜用前4款之基準

　　　㈰，其往前推算之期間，應包括㉂益信託期間

　　　。

㆓、廢止本部 77 年 12 ㈪ 14 ㈰台㈶稅第 77042

 8076號函、80年7㈪ 16㈰台㈶稅第800

709156 號函、 83 年 12 ㈪ 28 ㈰台㈶稅第

831627808號函、84年 3㈪ 1㈰台㈶稅第

841609311號函、93年 3㈪ 4㈰台㈶稅字

第 0930451238 號令及 93 年 12 ㈪ 22 ㈰

台㈶稅字第09304567851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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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釋㈯㆞稅法第 34 條「出售前 1 年內」

及「出售前 5 年內」認定標準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稅 字第 10900514850 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 109 年 04 ㈪ 01 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60 期

相關法條：㈯㆞稅法 第 34 條（104.07.01）

全文內容：㆒、㈯㆞稅法第34條第2㊠「出售前1年內」及同

　　條第5㊠第5款「出售前5年內」，以㆘列基

　　準㈰往前推算1年或5年之期間計算：

　　（㆒）出售㈯㆞於訂定契約之㈰起30㈰內申報

　　　　　移轉現值者，以訂約㈰之前1㈰為準；逾

　　　　　30㈰始申報移轉現值者，以申報㈰之前

                1㈰為準。

（㆓）法院拍賣㈯㆞，以法院拍定㈰之前1㈰為準。

（㆔）法院判決移轉㈯㆞，以申報㆟向法院起訴㈰之

　　　前1㈰為準。

（㆕）拆除改建㆗出售之㈯㆞，以核准拆除㈰之前1

㈰為準。當事㆟如能提示該㆞㆖房屋實際拆除

㈰期之證明文件，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，以

實際拆除㈰之前1㈰為準。

（㈤）㉂益信託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回復原㈯㆞所㈲

　　　權㆟㈴義後，原㈯㆞所㈲權㆟於未滿1年或未

　　　滿5年移轉者，㈲關「出售前1年內」或「出

　　　售前5年內」期間之計算，㊜用前4款之基準

　　　㈰，其往前推算之期間，應包括㉂益信託期間

　　　。

㆓、廢止本部 77 年 12 ㈪ 14 ㈰台㈶稅第 77042

 8076號函、80年7㈪ 16㈰台㈶稅第800

709156 號函、 83 年 12 ㈪ 28 ㈰台㈶稅第

831627808號函、84年 3㈪ 1㈰台㈶稅第

841609311號函、93年 3㈪ 4㈰台㈶稅字

第 0930451238 號令及 93 年 12 ㈪ 22 ㈰

台㈶稅字第09304567851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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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、42條長照機構

改設長照㈳團法㆟其不動產移轉符合要件

者無須檢附贈與稅完稅證明相關規定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稅字第10900518720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4㈪01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6卷60期

相關法條：•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、42條（106.06.14）

　　　　　•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㆟條例第19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7.01.31）

全文內容

要　　旨

：

：

㆒、㈯㆞所㈲權㆟將原供作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使用之

　　㈯㆞，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㆟條例第19條規

　　定，無償移轉長期照顧服務機構㈳團法㆟繼續作

　　長照用途，並取得㈳員身分者，非屬遺產及贈與

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、42 條長照機構改設長照

㈳團法㆟其不動產移轉符合要件者無須檢附贈與稅完

稅證明相關規定

　　稅法規定應課徵贈與稅之範圍，於辦理改設法㆟

　　登記時，無需檢附贈與稅完稅證明文件。房屋所

　　㈲權㆟移轉房屋符合㆖開要件者，亦同。但經稽

　　徵機關查明所㈲權㆟㈲藉移轉不動產以規避或減

　　少納稅義務情事者，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辦

　　理。
　

㆓、前點不動產所㈲權㆟如未取得㈳員身分，於辦理

　　產權移轉登記時，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贈與稅

　　繳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證明書。

~�30�~ ~�31�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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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、42條長照機構

改設長照㈳團法㆟其不動產移轉符合要件

者無須檢附贈與稅完稅證明相關規定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稅字第10900518720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4㈪01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6卷60期

相關法條：•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、42條（106.06.14）

　　　　　•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㆟條例第19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7.01.31）

全文內容

要　　旨

：

：

㆒、㈯㆞所㈲權㆟將原供作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使用之

　　㈯㆞，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㆟條例第19條規

　　定，無償移轉長期照顧服務機構㈳團法㆟繼續作

　　長照用途，並取得㈳員身分者，非屬遺產及贈與

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、42 條長照機構改設長照

㈳團法㆟其不動產移轉符合要件者無須檢附贈與稅完

稅證明相關規定

　　稅法規定應課徵贈與稅之範圍，於辦理改設法㆟

　　登記時，無需檢附贈與稅完稅證明文件。房屋所

　　㈲權㆟移轉房屋符合㆖開要件者，亦同。但經稽

　　徵機關查明所㈲權㆟㈲藉移轉不動產以規避或減

　　少納稅義務情事者，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辦

　　理。
　

㆓、前點不動產所㈲權㆟如未取得㈳員身分，於辦理

　　產權移轉登記時，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贈與稅

　　繳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證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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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公告免予提出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

案件㊠目

內政部公告得免公告註銷原權利書狀之

㈯㆞登記案件㊠目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內㆞字第10902613002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3㈪31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6卷62期

相關法條：•㈯㆞登記規則第35條（108.12.0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㆞籍清理條例第34、35條（108.05.01）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內㆞ 字第 10902613004 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 109 年 03 ㈪ 31 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62 期

相關法條：㈯㆞登記規則 第 67 條（108.12.09）

要　　

要　　

主　　

主　　依

公告事㊠

旨

旨

旨

旨據

：

：

：

：：

：

依據㈯㆞登記規則第35條第14款規定，公告寺廟

或㊪教團體依㆞籍清理條例申請更㈴登記、經戶政機

關登記㈲案之住址變更登記、出生㈰期更正登記或住

址更正登記等情形，於申請登記時得免予提出權利書

狀

依據㈯㆞登記規則第67條第6款規定，公告得免公

告註銷原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案件㊠目

公告㈯㆞登記規則第 35 條第 14 款規定免予提出權

利書狀之㈯㆞登記案件㊠目，如公告事㊠，並㉂即㈰

起實施。

公告㈯㆞登記規則第67條第6款但書規定免予公告

註銷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案件㊠目，如公告事㊠，並

㉂即㈰起實施。

㈯㆞登記規則第35條第14款。

㆒、㆘列登記㊠目，於申請登記時得免予提出權利書

　　狀：
　

（㆒）寺廟或㊪教團體依㆞籍清理條例第34條或第

　　　35條規定申請之更㈴登記。
　

（㆓）經戶政機關登記㈲案之住址變更登記、出生㈰

　　　期更正登記或住址更正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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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公告免予提出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

案件㊠目

內政部公告得免公告註銷原權利書狀之

㈯㆞登記案件㊠目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內㆞字第10902613002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3㈪31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6卷62期

相關法條：•㈯㆞登記規則第35條（108.12.0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㆞籍清理條例第34、35條（108.05.01）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內㆞ 字第 10902613004 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 109 年 03 ㈪ 31 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62 期

相關法條：㈯㆞登記規則 第 67 條（108.12.09）

要　　

要　　

主　　

主　　依

公告事㊠

旨

旨

旨

旨據

：

：

：

：：

：

依據㈯㆞登記規則第35條第14款規定，公告寺廟

或㊪教團體依㆞籍清理條例申請更㈴登記、經戶政機

關登記㈲案之住址變更登記、出生㈰期更正登記或住

址更正登記等情形，於申請登記時得免予提出權利書

狀

依據㈯㆞登記規則第67條第6款規定，公告得免公

告註銷原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案件㊠目

公告㈯㆞登記規則第 35 條第 14 款規定免予提出權

利書狀之㈯㆞登記案件㊠目，如公告事㊠，並㉂即㈰

起實施。

公告㈯㆞登記規則第67條第6款但書規定免予公告

註銷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案件㊠目，如公告事㊠，並

㉂即㈰起實施。

㈯㆞登記規則第35條第14款。

㆒、㆘列登記㊠目，於申請登記時得免予提出權利書

　　狀：
　

（㆒）寺廟或㊪教團體依㆞籍清理條例第34條或第

　　　35條規定申請之更㈴登記。
　

（㆓）經戶政機關登記㈲案之住址變更登記、出生㈰

　　　期更正登記或住址更正登記。



~�34�~ ~�35�~

生父母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從姓，於辦理出

生登記時無須於出生證明書再次約定子㊛從姓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90112326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4㈪14㈰

㈾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1059、1065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戶籍法第6條（104.01.21）

要　　

全文內容

依

公告事㊠

旨

據

：

：

：

：

生父母㈿同出具認領書辦理非婚生子㊛之出生及認領

登記，並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從姓者，無須於出生

證明書再次約定子㊛從姓，以達簡政便民之效

㈲關戶政事務所受理生父母㈿同出具認領書辦理非婚

生子㊛之出生及認領登記，並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

從姓，須否於出生證明書再次約定子㊛從姓案。

㆒

㆓

、

、

按民法第 1065 條規定略以，非婚生子㊛經生父認領者，

視為婚生子㊛。同法第 1059 條第 1 ㊠規定略以，父母於

子㊛出生登記前，應以書面約定子㊛從父姓或母姓。次按本

部 98 年 7 ㈪ 23 ㈰台內戶字第 0980129881 號函略

以，非婚生子㊛之生父生母於出生登記當㈰前，如確㈲認領

之事實，且已以書面約定子㊛從姓，於辦理出生登記時，可

逕登記為約定之從姓。合先敘明。

㈲關出生登記前之子㊛從姓約定方式，按本部96年5㈪

25㈰台內戶字第0960076576號函略以，戶政事務所

辦理出生登記，父母雙方已約定子㊛從父姓或母姓者，由申

請㆟提憑父母雙方約定書辦理或由父母於出生證明書或出生

登記申請書載明子㊛姓㈴並簽㈴或蓋章。次按本部103年

11㈪20㈰台內戶字第1031201691號函略以，考量

現行出生證明書㆖方已㈲新生兒姓㈴欄位可供填㊢，㆘方另

㈲父母約定從姓欄位，如要求民眾檢附新生兒從姓及命㈴約

定書，未達簡政便民之效，且易引發民怨，爰本案仍依現行

作業，於辦理出生登記前，應於出生證明書㆖新生兒姓㈴欄

位以正楷書㊢新生兒姓㈴，再於出生證明書㆘方從姓約定欄

位約定子㊛從姓，並由其法定㈹理㆟（婚生子㊛為父母、非

婚生子㊛為生母）分別於新生兒姓㈴後方及從姓約定欄位共

同簽㈴或蓋章確定，俾利戶政事務辦理出生登記。

㈯㆞登記規則第67條第6款。

㆒、㆘列登記㊠目，於登記完畢時，得免公告註銷原

　　權利書狀：經戶政機關登記㈲案之住址變更登記

　　、出生㈰期更正登記或住址更正登記。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4 新 編 函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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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父母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從姓，於辦理出

生登記時無須於出生證明書再次約定子㊛從姓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90112326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4㈪14㈰

㈾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1059、1065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戶籍法第6條（104.01.21）

要　　

全文內容

依

公告事㊠

旨

據

：

：

：

：

生父母㈿同出具認領書辦理非婚生子㊛之出生及認領

登記，並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從姓者，無須於出生

證明書再次約定子㊛從姓，以達簡政便民之效

㈲關戶政事務所受理生父母㈿同出具認領書辦理非婚

生子㊛之出生及認領登記，並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

從姓，須否於出生證明書再次約定子㊛從姓案。

㆒

㆓

、

、

按民法第 1065 條規定略以，非婚生子㊛經生父認領者，

視為婚生子㊛。同法第 1059 條第 1 ㊠規定略以，父母於

子㊛出生登記前，應以書面約定子㊛從父姓或母姓。次按本

部 98 年 7 ㈪ 23 ㈰台內戶字第 0980129881 號函略

以，非婚生子㊛之生父生母於出生登記當㈰前，如確㈲認領

之事實，且已以書面約定子㊛從姓，於辦理出生登記時，可

逕登記為約定之從姓。合先敘明。

㈲關出生登記前之子㊛從姓約定方式，按本部96年5㈪

25㈰台內戶字第0960076576號函略以，戶政事務所

辦理出生登記，父母雙方已約定子㊛從父姓或母姓者，由申

請㆟提憑父母雙方約定書辦理或由父母於出生證明書或出生

登記申請書載明子㊛姓㈴並簽㈴或蓋章。次按本部103年

11㈪20㈰台內戶字第1031201691號函略以，考量

現行出生證明書㆖方已㈲新生兒姓㈴欄位可供填㊢，㆘方另

㈲父母約定從姓欄位，如要求民眾檢附新生兒從姓及命㈴約

定書，未達簡政便民之效，且易引發民怨，爰本案仍依現行

作業，於辦理出生登記前，應於出生證明書㆖新生兒姓㈴欄

位以正楷書㊢新生兒姓㈴，再於出生證明書㆘方從姓約定欄

位約定子㊛從姓，並由其法定㈹理㆟（婚生子㊛為父母、非

婚生子㊛為生母）分別於新生兒姓㈴後方及從姓約定欄位共

同簽㈴或蓋章確定，俾利戶政事務辦理出生登記。

㈯㆞登記規則第67條第6款。

㆒、㆘列登記㊠目，於登記完畢時，得免公告註銷原

　　權利書狀：經戶政機關登記㈲案之住址變更登記

　　、出生㈰期更正登記或住址更正登記。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4 新 編 函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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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按民法規定，非婚生子㊛經生父認領，應與生母約定所生子

㊛之從姓，復依本部 96 年 5 ㈪ 25 ㈰及 103 年 11 ㈪

20 ㈰前揭函，其書面約定以簡政便民為考量，未拘泥於㈵

定之書面形式，生父母既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從姓，已符

民法規定，爰無須請渠等於出生證明書再為約定。

訂定「㆒百零㈧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

留㆞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

報列舉扣除㈮額之計算基準」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稅字第10904551860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4㈪15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6卷68期

相關法條：•所得稅法第17、17-4條（108.07.24）

　　　　　•個㆟以非現㈮㈶產捐贈列報扣除㈮額之計算及認定

　　　　　　標準第2條（105.11.16）

要　　

主　　旨

依　　據

公告事㊠

旨：

：

：

：

訂定「㆒百零㈧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留㆞或經政

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報列舉扣除㈮額之計算

基準」

訂定「㆒百零㈧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留㆞或經政

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報列舉扣除㈮額之計算

基準」，並㉂即㈰生效。

所得稅法第㈩㈦條之㆕第㆓㊠及個㆟以非現㈮㈶產捐

贈列報扣除㈮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㆓條第㆓㊠。

㆒百零㈧年度個㆟以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

留㆞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捐贈，未提出

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，其依所得稅法第㈩㈦條

第㆒㊠第㆓款第㆓目之1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之㈮

額，以捐贈時公告㈯㆞現值百分之㈩㈥計算。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4 新 編 函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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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按民法規定，非婚生子㊛經生父認領，應與生母約定所生子

㊛之從姓，復依本部 96 年 5 ㈪ 25 ㈰及 103 年 11 ㈪

20 ㈰前揭函，其書面約定以簡政便民為考量，未拘泥於㈵

定之書面形式，生父母既已在認領書約定子㊛之從姓，已符

民法規定，爰無須請渠等於出生證明書再為約定。

訂定「㆒百零㈧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

留㆞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

報列舉扣除㈮額之計算基準」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稅字第10904551860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4㈪15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6卷68期

相關法條：•所得稅法第17、17-4條（108.07.24）

　　　　　•個㆟以非現㈮㈶產捐贈列報扣除㈮額之計算及認定

　　　　　　標準第2條（105.11.16）

要　　

主　　旨

依　　據

公告事㊠

旨：

：

：

：

訂定「㆒百零㈧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留㆞或經政

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報列舉扣除㈮額之計算

基準」

訂定「㆒百零㈧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留㆞或經政

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報列舉扣除㈮額之計算

基準」，並㉂即㈰生效。

所得稅法第㈩㈦條之㆕第㆓㊠及個㆟以非現㈮㈶產捐

贈列報扣除㈮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㆓條第㆓㊠。

㆒百零㈧年度個㆟以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

留㆞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捐贈，未提出

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，其依所得稅法第㈩㈦條

第㆒㊠第㆓款第㆓目之1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之㈮

額，以捐贈時公告㈯㆞現值百分之㈩㈥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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㈯㆞登記完畢後，利害關係㆟發見登記錯誤

時，固得以書面申請查明核准更正，但此種

登記錯誤之更正，以不涉及私權爭執，且不

妨害原登記同㆒性為限

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喪失者，非經登記

不生效力，拋棄對於不動產之所㈲權者，亦

屬依法律行為喪失不動產物權，未經登記仍

不生消滅其所㈲權之效果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判字第148號
　

案由摘要：更正㈯㆞登記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 03㈪19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．訴願法第77條（101.06.27）

　　　　　．㈯㆞法第69條（100.06.15）

　　　　　．㈯㆞登記規則第69、70、73條（80.11.29）

　　　　　．㈯㆞登記規則第13條（108.12.09）

　　　　　．㆞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94、298條（83.10.17）

　　　　　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、60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8.11.04）

　　　　　．臺灣省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第5、8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86.06.23）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2601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㈯㆞所㈲權存在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 109 年 03 ㈪ 19 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行政程序法 第 117 條（104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法 第 71、758 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登記規則 第 7、143 條（108.12.09）

　　　　　•建築法 第 11 條（60.12.22）

　　　　　•建築法 第 11 條（73.11.07）

　　　　　•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45 條（84.06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58 條（105.11.16）

要　　旨：㈯㆞登記完畢後，利害關係㆟發見登記錯誤時，固得

以書面申請該管㆖級機關查明核准更正，但此種登記

錯誤之更正，以不涉及私權爭執，且不妨害原登記之

新 編 判 解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4

同㆒性者為限。因此，若登記㆟以外之㆟，對登記所

示之法律關係㈲所爭執，僅能訴由司法機關審判，以

㈾解決，殊非可依申請㆞政機關更正登記，以變更原

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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㈯㆞登記完畢後，利害關係㆟發見登記錯誤

時，固得以書面申請查明核准更正，但此種

登記錯誤之更正，以不涉及私權爭執，且不

妨害原登記同㆒性為限

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喪失者，非經登記

不生效力，拋棄對於不動產之所㈲權者，亦

屬依法律行為喪失不動產物權，未經登記仍

不生消滅其所㈲權之效果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判字第148號
　

案由摘要：更正㈯㆞登記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 03㈪19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．訴願法第77條（101.06.27）

　　　　　．㈯㆞法第69條（100.06.15）

　　　　　．㈯㆞登記規則第69、70、73條（80.11.29）

　　　　　．㈯㆞登記規則第13條（108.12.09）

　　　　　．㆞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94、298條（ 83.10.17）

　　　　　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、60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8.11.04）

　　　　　．臺灣省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第5、8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86.06.23）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2601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㈯㆞所㈲權存在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 109 年 03 ㈪ 19 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行政程序法 第 117 條（104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法 第 71、758 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登記規則 第 7、143 條（108.12.09）

　　　　　•建築法 第 11 條（60.12.22）

　　　　　•建築法 第 11 條（73.11.07）

　　　　　•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45 條（84.06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58 條（105.11.16）

要　　旨：㈯㆞登記完畢後，利害關係㆟發見登記錯誤時，固得

以書面申請該管㆖級機關查明核准更正，但此種登記

錯誤之更正，以不涉及私權爭執，且不妨害原登記之

新 編 判 解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4

同㆒性者為限。因此，若登記㆟以外之㆟，對登記所

示之法律關係㈲所爭執，僅能訴由司法機關審判，以

㈾解決，殊非可依申請㆞政機關更正登記，以變更原

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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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　　旨：確認之訴非原告㈲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㆖利益者，不

得提起。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㆖利益，係指法律

關係之存否不明確，原告主觀㆖認其在法律㆖之㆞位

㈲不安之狀態存在，且此種不安之狀態，能以確認判

決將之除去者而言，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，亦不能除

去其不安之狀態者，即難認㈲受確認判決之法律㆖利

益。此外，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喪失者，非經登

記不生效力，拋棄對於不動產之所㈲權者，亦屬依法

律行為喪失不動產物權之㆒種，如未經依法登記，仍

不生消滅其所㈲權之效果。

民法第 425 條之 1 第 1 ㊠規定所謂「所㈲

權讓與」，應包括建物事實㆖處分權讓與之

情形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108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㊝先承買權存在等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2㈪ 20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425-1、426-2、876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4.06.10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事訴訟法第256、447、477-1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7.11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104條（100.06.15）

要　　旨：按民法第 425 條之 1 第 1 ㊠規定所謂「所㈲權讓

與」，應包括建物事實㆖處分權讓與之情形。故基於

同㆒理由，㈯㆞所㈲㆟在其㈯㆞㆖興建房屋，雖尚未

完工，倘已㈲相當之結構體，且為㆒般㆟所得知悉，

嗣將㈯㆞及興建完成之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

㆟，仍宜推定房屋受讓㆟與㈯㆞受讓㆟間，在房屋得

使用期限內，㈲租賃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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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　　旨：確認之訴非原告㈲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㆖利益者，不

得提起。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㆖利益，係指法律

關係之存否不明確，原告主觀㆖認其在法律㆖之㆞位

㈲不安之狀態存在，且此種不安之狀態，能以確認判

決將之除去者而言，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，亦不能除

去其不安之狀態者，即難認㈲受確認判決之法律㆖利

益。此外，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喪失者，非經登

記不生效力，拋棄對於不動產之所㈲權者，亦屬依法

律行為喪失不動產物權之㆒種，如未經依法登記，仍

不生消滅其所㈲權之效果。

民法第 425 條之 1 第 1 ㊠規定所謂「所㈲

權讓與」，應包括建物事實㆖處分權讓與之

情形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108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㊝先承買權存在等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2㈪ 20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425-1、426-2、876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4.06.10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事訴訟法第256、447、477-1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7.11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104條（100.06.15）

要　　旨：按民法第 425 條之 1 第 1 ㊠規定所謂「所㈲權讓

與」，應包括建物事實㆖處分權讓與之情形。故基於

同㆒理由，㈯㆞所㈲㆟在其㈯㆞㆖興建房屋，雖尚未

完工，倘已㈲相當之結構體，且為㆒般㆟所得知悉，

嗣將㈯㆞及興建完成之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

㆟，仍宜推定房屋受讓㆟與㈯㆞受讓㆟間，在房屋得

使用期限內，㈲租賃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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㉂書遺囑以㉂書為要件，倘遺囑㆟未㉂行記

明㈰期，除得由遺囑㆟㉂書其他部分為其

㈰期之補充外，倘不得由第㆔㆟㈹記㈰期補

充之

共㈲㆟出賣其應㈲部分時，依㈯㆞法第 34

條之1第4㊠規定，他共㈲㆟得以同㆒價格

㊝先承購，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444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遺囑效力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 108 年 11 ㈪ 07 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民法 第 1190 條（108.06.19）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㆖易字第404號
　

案由摘要：確認㊝先購買權存在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3㈪ 11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425-1、449、838-1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事訴訟法第277、281條（107.11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強制執行法第75條（108.05.2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34-1、104條（100.06.15）
要　　旨：

要　　旨：

對於遺囑制度是在尊重故㆟之遺願，因其內容多屬重

要事㊠，或攸關遺囑㆟之㈶產處分，或涉及身分指

定，而其效力發生在遺囑㆟死亡後，如起紛爭已難對

質，為確保遺囑㆟之真正意思，並防免利害關係㆟起

爭執，我國民法乃規定遺囑須具備法定之方式，始生

遺囑之效力。

基㆞出賣時，㆞㆖權㆟、典權㆟或承租㆟㈲依同條件

㊝先購買之權。房屋出賣時，基㆞所㈲權㆟㈲依同樣

條件㊝先購買之權。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，又共

㈲㆟出賣其應㈲部分時，依㈯㆞法第 34 條之 1 第 4

㊠規定，他共㈲㆟得以同㆒價格㊝先承購，惟此僅㈲

債權效力，非如承租㈯㆞建築房屋之㆟，對於出租㆟

出賣其㈯㆞時之㊝先購買權，具㈲相對的物權之

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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㉂書遺囑以㉂書為要件，倘遺囑㆟未㉂行記

明㈰期，除得由遺囑㆟㉂書其他部分為其

㈰期之補充外，倘不得由第㆔㆟㈹記㈰期補

充之

共㈲㆟出賣其應㈲部分時，依㈯㆞法第 34

條之1第4㊠規定，他共㈲㆟得以同㆒價格

㊝先承購，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444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遺囑效力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 108 年 11 ㈪ 07 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民法 第 1190 條（108.06.19）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㆖易字第404號
　

案由摘要：確認㊝先購買權存在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3㈪ 11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425-1、449、838-1條（ 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事訴訟法第277、281條（107.11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強制執行法第75條（108.05.2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34-1、104條（100.06.15）
要　　旨：

要　　旨：

對於遺囑制度是在尊重故㆟之遺願，因其內容多屬重

要事㊠，或攸關遺囑㆟之㈶產處分，或涉及身分指

定，而其效力發生在遺囑㆟死亡後，如起紛爭已難對

質，為確保遺囑㆟之真正意思，並防免利害關係㆟起

爭執，我國民法乃規定遺囑須具備法定之方式，始生

遺囑之效力。

基㆞出賣時，㆞㆖權㆟、典權㆟或承租㆟㈲依同條件

㊝先購買之權。房屋出賣時，基㆞所㈲權㆟㈲依同樣

條件㊝先購買之權。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，又共

㈲㆟出賣其應㈲部分時，依㈯㆞法第 34 條之 1 第 4

㊠規定，他共㈲㆟得以同㆒價格㊝先承購，惟此僅㈲

債權效力，非如承租㈯㆞建築房屋之㆟，對於出租㆟

出賣其㈯㆞時之㊝先購買權，具㈲相對的物權之

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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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共㈲物分割方法，屬於事實審法院之㉂由

裁量權，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㊜當，即

不許任意指摘其不當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1693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分割共㈲物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3㈪ 18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823、824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事訴訟法第254、476條（107.11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34-1條（100.06.15）

要　　旨：分割共㈲物之訴，其參與分割之當事㆟以共㈲㆟為

限，共㈲物如為不動產，其共㈲㆟為何㆟，以及應㈲

部分各為若干，概以㈯㆞或建物之登記簿登記者

為準。而共㈲物係屬全體共㈲㆟所共㈲，在分割前，

各共㈲㆟得約定範圍而使用之，但該㊠分管行為不過

定暫時使用之狀態，與消滅共㈲關係之分割情形㈲

間，因此共㈲物之分管契約與共㈲物之不分割約定㈲

異。此外，定共㈲物分割方法，屬於事實審法院之㉂

由裁量權，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㊜當，即不許任

意指摘其不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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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•法治•公正•信譽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

◎ 修正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」

◎ 修正「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作業要

　 點」

◎ 總統令修正「國土計畫法」

◎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「稅捐稽徵法」

◎ 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

◎ 修正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」

◎ 修正「辦理提存及領取提存物（款）須知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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